
附件 1 

中山 73影視藝文空間場地申請使用流程 

 

 
   扣除超時使用費後返還保證金 

申請人依據「中山 73 影視藝文空間場地

管理辦法」規定提出申請 

財團法人臺中市影視發展基金會 

審核申請條件及使用檔期 

 

 

 

 

 

 

 

 

 

合、申請文件是否齊全，以及確認檔期是否

為空檔…等。 

不提供 

點交完成 
 

通知不同意 
提供使用之原因 

通知補齊文件，
再送審核。 

通知同意提供使用，並請
申請人於期限內繳費 

文件不齊全 

提供 

 

不提供 

 

使用場地及 
辦理場地復原點交 

提供 

點交未完成 

填送場地使用保證金退
費領據（正本需蓋章） 

限期自行復原或基金
會雇工辦理場復作業 

自行復原 基金會雇工處理 

扣除超時使用費 
填送場地使用保證金
退費領據（正本需蓋
章）返還保證金 

扣除超時與雇工費 
填送場地使用保證金
退費領據（正本需蓋
章）返還保證金 

 

返還保證金 

結案 


